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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下午 15:00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6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何时
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华
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3 人，代表股份 93,477,7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41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90,165,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4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3,311,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1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8人，代表股份 5,207,7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1,895,8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人，代表股份3,311,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19%。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24,8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846,609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123,953,391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3、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10,3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3%；反对 10,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4%；反对10,3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73%；反对 10,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8,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对7,7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18%；反对7,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4%；弃权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10,3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4%；反对 10,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6%；反对10,38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5,2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4%；反对 10,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3%；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6、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63,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2%；反对11,6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93,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0%；反对 11,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7%；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0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61%；反对1,067,188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16%；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3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4666%；反对1,067,1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922%；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0%；反对24,9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0,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96%；反对 24,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1%；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0,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7%；反对25,2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0,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39%；反对 25,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9%；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对13,7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19%；反对 13,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本议案关联股东孙中伟、温美婵、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嘉美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回避股数合计 88,
270,000股，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5,207,788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6%；反对13,7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19%；反对 13,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对13,7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19%；反对 13,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弃权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1%。

本议案关联股东孙中伟、温美婵、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嘉美惠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回避股数合计 88,
270,000股，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5,207,788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资金用途及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5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9%；反对21,35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84,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88%；反对 21,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0%；弃权2,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差异）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已于2025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韩美云、彭泽宇律师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527 证券简称：众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0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7
133,412,535
42.08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封全虎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奚海波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22,167
比例（%）
99.782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98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22,167
比例（%）
99.782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9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22,167
比例（%）
99.782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98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8,16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8,16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6、议案名称：《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5,167
比例（%）
99.7771

反对
票数

267,068
比例（%）
0.2001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8,16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7,867
比例（%）
99.7791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30,600

比例（%）
0.0230

9、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8,16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9,267
比例（%）
99.7651

反对
票数

282,068
比例（%）
0.2114

弃权
票数
31,200

比例（%）
0.0235

1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902,567
比例（%）
99.7643

反对
票数

282,068
比例（%）
0.2117

弃权
票数
31,900

比例（%）
0.0240

1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914,167
比例（%）
99.7730

反对
票数

272,068
比例（%）
0.2042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03,167
比例（%）
99.7681

反对
票数

279,068
比例（%）
0.2091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1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0,467
比例（%）
99.7735

反对
票数

270,868
比例（%）
0.2030

弃权
票数
31,200

比例（%）
0.0235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09,267
比例（%）
99.7726

反对
票数

272,068
比例（%）
0.2039

弃权
票数
31,200

比例（%）
0.0235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2,267
比例（%）
99.7749

反对
票数

269,068
比例（%）
0.2016

弃权
票数
31,200

比例（%）
0.0235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9,467
比例（%）
99.7653

反对
票数

282,068
比例（%）
0.2114

弃权
票数
31,000

比例（%）
0.0233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3,167
比例（%）
99.7756

反对
票数

269,068
比例（%）
0.2016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3,167
比例（%）
99.7756

反对
票数

269,068
比例（%）
0.2016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8,16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2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4,467
比例（%）
99.7615

反对
票数

277,068
比例（%）
0.2076

弃权
票数
41,000

比例（%）
0.0309

2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18,167
比例（%）
99.7793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228

2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108,167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264,068
比例（%）
0.1979

弃权
票数
40,300

比例（%）
0.0303

2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82,667
比例（%）
99.7527

反对
票数

289,568
比例（%）
0.2170

弃权
票数
40,300

比例（%）
0.0303

2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84,467
比例（%）
99.7540

反对
票数

287,768
比例（%）
0.2156

弃权
票数
40,300

比例（%）
0.030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议案
序号

5

6

7

8

10

11

12

13

14

24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担保
额度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
保的议案》

《关于预计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公司董事
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092,908

11,089,908

11,092,908

11,092,608

11,074,008

11,073,308

11,084,908

11,077,908

11,085,208

11,057,408

比例（%）

97.4149

97.3885

97.4149

97.4123

97.2489

97.2428

97.3446

97.2832

97.3473

97.1031

反对

票数

264,068

267,068

264,068

264,068

282,068

282,068

272,068

279,068

270,868

289,568

比例（%）

2.3189

2.3453

2.3189

2.3189

2.4770

2.4770

2.3892

2.4507

2.3786

2.5429

弃权

票数

30,300

30,300

30,300

30,600

31,200

31,900

30,300

30,300

31,200

40,300

比例（%）

0.2662

0.2662

0.2662

0.2688

0.2741

0.2802

0.2662

0.2661

0.2741

0.354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0、11、13、1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11、12股东奚海波先生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其他议案
为普通议案，均已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莉、李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众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3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新康路889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5
168,583,158
25.917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大会主持工作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耿卫东先生主持，投

票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石良希先生、张世洪先生、杨勇先生，独立董事钱明星

先生、师文林先生、彭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施五影女士、梁霞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常玉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67,058
比例（%）
99.1006

反对
票数

1,369,500
比例（%）
0.8123

弃权
票数

146,600
比例（%）
0.087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67,258
比例（%）
99.1007

反对
票数

1,369,500
比例（%）
0.8123

弃权
票数

146,400
比例（%）
0.087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67,258
比例（%）
99.1007

反对
票数

1,369,500
比例（%）
0.8123

弃权
票数

146,400
比例（%）
0.0870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921,958
比例（%）
99.0146

反对
票数

1,451,500
比例（%）
0.8609

弃权
票数

209,700
比例（%）
0.124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66,158
比例（%）
99.1001

反对
票数

1,369,500
比例（%）
0.8123

弃权
票数

147,500
比例（%）
0.0876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066,658
比例（%）
99.1004

反对
票数

1,369,500
比例（%）
0.8123

弃权
票数

147,000
比例（%）
0.0873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228,836
比例（%）
93.7999

反对
票数

1,388,400
比例（%）
5.6064

弃权
票数

147,000
比例（%）
0.593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936,858
比例（%）
99.0234

反对
票数

1,512,200
比例（%）
0.8970

弃权
票数

134,100
比例（%）
0.0796

9、议案名称：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998,458
比例（%）
99.0599

反对
票数

1,433,800
比例（%）
0.8505

弃权
票数

150,900
比例（%）
0.089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992,458
比例（%）
99.0564

反对
票数

1,449,100
比例（%）
0.8595

弃权
票数

141,600
比例（%）
0.084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87,158
比例（%）
98.9939

反对
票数

1,517,500
比例（%）
0.9001

弃权
票数

178,500
比例（%）
0.106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93,858
比例（%）
98.9979

反对
票数

1,517,500
比例（%）
0.9001

弃权
票数

171,800
比例（%）
0.102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29,794,086
32,012,892
5,114,980
1,081,200
4,033,78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75.4847
73.0935
76.1524

反对
票数

0
0

1,451,500
299,000
1,152,500

比例（%）

0.000000
0.0000
21.4206
20.2136
21.7576

弃权
票数

0
0

209,700
99,000
110,700

比例（%）

0.0000
0.0000
3.0947
6.6929
2.09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4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关于聘请 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5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357,936
18,358,136
18,358,136
18,212,836
18,357,036
18,357,536
4,313,800
18,227,736
18,289,336
18,283,336
18,178,036
18,184,736

比例（%）

92.3714
92.3724
92.3724
91.6413
92.3669
92.3694
73.7502
91.7163
92.0262
91.9960
91.4662
91.4999

反对

票数

1,369,500
1,369,500
1,369,500
1,451,500
1,369,500
1,369,500
1,388,400
1,512,200
1,433,800
1,449,100
1,517,500
1,517,500

比例（%）

6.8909
6.8909
6.8909
7.3034
6.8909
6.8909
23.7365
7.6089
7.2144
7.2914
7.6355
7.6355

弃权

票数

146,600
146,400
146,400
209,700
147,500
147,000
147,000
134,100
150,900
141,600
178,500
171,800

比 例
（%）
0.7377
0.7367
0.7367
1.0553
0.7422
0.7397
2.5133
0.6748
0.7594
0.7126
0.8983
0.864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石华辉先生，其

持有的表决权股份分别为63,448,220股、66,345,866股、14,024,836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毅、鄯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2025-025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

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函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和风险事项。

●经营业绩风险提示：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公司经营
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实现营业收入37,593.16万元，同比下降54.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63,012.34万元。

●相关媒体报道、市场传闻说明及风险提示：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存在关于参股子公司迪洛斯
人工智能科技（四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洛斯”）的相关报道。公司仅参股迪洛斯10%股权，公司
对迪洛斯不构成控股关系，且公司与其暂无实质业务合作。此外，迪洛斯成立于2025年1月，目前尚
处于初创阶段，其未来经营业绩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 5月 14日、5月 15日、5月 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函核查，

现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

秩序正常，除已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

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
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存在关于参股子公司迪洛斯人工智能科技（四川）有限公司的相关报道。

公司仅参股迪洛斯10%股权，公司对迪洛斯不构成控股关系，且公司与其暂无实质业务合作。此外，
迪洛斯成立于2025年1月，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其未来经营业绩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本次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
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价于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涨幅偏离幅度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

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公司主营业务和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

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实现营业收入37,593.1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4.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3,012.34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ST傲农 公告编号：2025-065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本公司的股票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3363

证券简称
*ST傲农

停复牌类型
A股 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5/19

停牌期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5/5/19

复牌日
2025/5/20

● 停牌日期为2025年5月19日。
● 撤销起始日为2025年5月20日。
● 撤销后A股简称为傲农生物。
第一节 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类型：A股
（二）股票简称：由“*ST傲农”变更为“傲农生物”
（三）股票代码：603363
（四）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5年5月20日
第二节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情况
2025年4月28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256,618.15万元；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6,267.28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57,934.50万元。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股票交易满足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可以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二）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董事会

认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于2025年4月28日向公司出具《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涉及事项已消除的审核报告》，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公司对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股票交易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7条
规定的可以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
他风险警示的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5年5月16日同意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
示。

第三节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开

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20日开市起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转出风险警示
板交易。公司股票简称由“*ST傲农”变更为“傲农生物”，股票代码仍为“603363”，公司股票价格的日
涨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第四节 其他风险提示或者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公司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069 证券简称：海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2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经初步筹划，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向海南省

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旅投”）支付现金及/或资产方式，收购剥离华庭项目后的海
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旅免税”）控制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本次
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或配套募集资金的行为。本次交易涉及的具体资产范围尚需交易双
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原重组方案为拟向海南旅投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海旅免税的全部股权，同时

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原重组方案”）。2024年9
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原重组方案进行重大调整的
议案》，同意公司拟对原重组方案进行重大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3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拟对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重大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4）。

2024年10月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082），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2024年10月3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094），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2024年11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101），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2024年12月2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102），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2025年1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4），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2025年2月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7），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2025年3月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0），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2025年4月1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8），披露本次重组进行的相关信息。

自拟对原重组方案进行重大调整以来，公司高度重视本次重组工作，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公司正持续关注免税市场环境、标的公司业绩走势情况。目前，因受国内免税市场竞争激
烈、消费需求放缓等因素影响，标的公司业绩仍不及预期，公司仍在与交易各方就交易方案进行反复
论证和沟通协商。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拟调整的交易方案仍需与交易对方就具体内容最终协商一致，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包
括但不限于能否与交易对方就具体交易方案最终协商一致，能否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能否获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以及实施完成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1990 证券简称：南京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5-014号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

上审（再融资）〔2025〕147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
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
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25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
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相关工作。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
书》（国合函[2025]855号）（以下简称“备案通知书”）。备案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拟发行不超过59,521,400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二、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至本次境外发行上市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根据境内企

业境外发行上市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
三、公司完成境外发行上市后15个工作日内，应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管理信息系统报告发行上

市情况。公司在境外发行上市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境内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
四、公司自备案通知书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未完成境外发行上市，拟继续推进的，应当更新备

案材料。
备案通知书仅对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信息予以确认，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证券的投资价

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也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备案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作出保证或者认定。

公司本次境外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等相关监
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